
 

7-4-1 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、持股 5%以上股东 

以及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的 

重要承诺以及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

 

序号 文件名称 起始页码 

1 发行人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股份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 

1-1 李阿波、李想 7-4-1-1 

1-2 苏州合创同运中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7-4-1-4 

1-3 宁夏正和凤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7-4-1-6 

1-4 宁夏正和凤凰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7-4-1-8 

1-5 银川市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-4-1-10 

2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7-4-1-12 

3 
发行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非独立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函 
 

3-1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-4-1-14 

3-2 
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）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7-4-1-16 

3-3 李阿波、李想 7-4-1-18 

4 
发行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回购和股份

买回的承诺 
 

4-1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-4-1-20 

4-2 李阿波、李想 7-4-1-22 

5 
发行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

首发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 
 

5-1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-4-1-24 

5-2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7-4-1-27 

5-3 李阿波、李想 7-4-1-29 

6 发行人关于利润分配的承诺 7-4-1-31 

7 
发行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关于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 
 

7-1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-4-1-33 

7-2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7-4-1-35 

7-3 李阿波、李想 7-4-1-37 

8 发行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  



 

序号 文件名称 起始页码 

员关于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

8-1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-4-1-39 

8-2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7-4-1-41 

8-3 李阿波、李想 7-4-1-43 

9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7-4-1-45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 



7-9-2 中介机构承诺函 

序号 承诺名称 起始页码 

1 保荐机构承诺函 7-9-2-1 

2 发行人律师承诺函 7-9-2-3 

3 审计机构承诺函 7-9-2-5 

4 评估机构承诺函 7-9-2-6 

5 验资复核机构承诺函 7-9-2-8 

6 保荐机构承诺函（更新） 7-9-2-10 

7 联席主承销商承诺函 7-9-2-12 

















 

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承诺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作为银川威力传动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联席

主承销商，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7 号——招

股说明书》的规定，作出如下承诺： 

因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、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承诺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承诺 
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作为银川威力传动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

人和联席主承销商，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7

号——招股说明书》的规定，作出如下承诺： 

因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、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承诺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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